
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双月刊

总第２６２期

中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学 报

JOURNALOF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

No．１,２０２４
Bimonthly

SerialNo．２６２

数字贸易强国:理论、指标及测度

戴　翔１　林益安１　王昱涵２

(１．南京审计大学 联合研究院,江苏 南京２１１８１５;２．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５８)

摘要:在数字经济成为全球重要经济形态的背景下,正确认识数字贸易强国必须建立在科学构建数字贸易

强国指数的基础上.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化程度对贸易利益的微观影响机制,据此构建了数字贸易强国综

合衡量指标,继而测算了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并从质量、规模等多个维度进行了分

解.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内中国数字贸易强国指数位于世界第二,但在数字贸易质量方面与美国、日本、德国

等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第二,从产业层面看,中国数字产业领域的数字贸易具有显著优势,保持了领先地位,

这源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中国数字产成品出口占据了数量和质量优势,但在融合数字技术的传统产业方

面数量和质量均不占优;第三,基于产品层面的测算结果表明,在作为数字产业核心的中间产品方面,中国与发

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建设数字贸易强国,中国亟待由数量优势、产成品优势向质量优势和核心中间产品优势

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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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在数字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

主流的趋势下,数字贸易无疑是未来建设贸易强国的重要支撑.中国自加入 WTO以来,在货物贸易

和服务贸易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贸易大国.但是体量之大并非意味着筋骨之强,与
贸易大国并存的还有“大而不强”的特征[１],尽管我国不断调整贸易结构,降低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

贸易逆差,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正因如此,商务部发布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

展规划»明确提出到２０３５年,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跃上新台阶的远景目标.但是,面临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以及疫情的叠加影响,尤其是伴随着前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所形成的动能逐步衰弱,传统贸易受到

剧烈冲击,众多国家开始寻找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型发展模式[２].从世界经济长周期角度看,前一轮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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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的生命周期基本结束,新一轮技术革命仍在孕育之中,尚未形成引发产业组织彻底变革的新动

能[３].尽管如此,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发展态势看,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信息技

术革命,已然成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依托数字技术进步及其在各产业领域的渗透和应用,数字

经济正逐渐成为推动众多国家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并引发一系列效率变革和动能转换.
在数字经济兴起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并且相较于劳动、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

这一新型生产要素所受到的物理因素制约更小,在生产中的作用更显著[４],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以及新兴产业的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和意义.正如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纲要»(下文简称«纲要»)指出,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正推动生产

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

的关键力量.尽管学术界对贸易强国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但遗憾的是,鲜有研究考虑数字技术进步

可能引发的各种变化,因此现有关于贸易强国的测度指标,已经难以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
需要,也不利于我们认识数字经济框架下贸易强国的本质.鉴于此,本文基于已有贸易强国指数的研

究,在探究数字化程度对贸易利益影响的微观机制基础上,构建数字贸易强国指标,并进行测算,为正

确认识当前中国数字贸易水平提供经验证据.与已有研究文献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
一,在研究视角上,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定视角出发,力图构建能够反映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数字

贸易强国指数;第二,在研究内容上,为提供构建数字贸易强国指数的学理性依据,本文在理论上分析

了数字化程度对贸易利益的微观影响机制;第三,在指数测算上,本文不仅从整体层面测度了数字贸

易强国指数,而且从质量、数量等多个维度对其进行分解.本文主要是基于贸易结果探究一个能够从

质量和规模两个方面反映数字贸易强国的计算框架,囿于现有数据,本文暂时无法将数字服务贸易纳

入研究中,但是仍通过数字产业以及传统产业融合数字技术后的贸易事实,测算出一个比较贴合实际

的结果.因此,结合文章的研究目的,我们仍使用“数字贸易强国”这一表述.

二、文献综述

在２０１０年商务部正式提出“贸易强国”概念之前,已有学者对“贸易强国”的概念以及指标构建方

法等进行了广泛探讨.何新华和王玲较早地从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产品竞争力、制度参与度的角度

对贸易强国概念进行了研判[５].魏浩和毛日昇分析了第九个五年计划后,中国初级产品比较劣势逐

年扩大、对外贸易大而不强的原因,并从中国贸易竞争力的视角分析了中国与世界贸易强国的差

距[６].陈飞翔和吴琅将贸易强国定义为出口商品和服务中高级生产要素含量高、以价值型贸易为主

体、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主要利益的国家或经济体[７].此外,部分学者通过构建包括国际分工、贸易

规模、贸易主导力和贸易条件等因素的综合评价体系,力图寻找走向贸易强国的中国路径[８][９].

２０１０年商务部在广交会发布«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研究»,并明确贸易强国的内涵为:
在世界贸易活动中从总数量上、产品与服务的科技含量上、质量上、产品品牌的知名度上,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贡献上都占据前茅位置,会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自此之后,学界对贸易强国

指数构建的侧重点讨论更加频繁.胡大龙将进口环节引入贸易强国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深入探

讨了进口对消费和产业升级的作用,完善了已有贸易强国指标体系[１０].从指标构建方法上看,姚枝

仲使用贸易份额与价格因子的乘积衡量一国贸易利益的相对大小[１].毛日昇采用该方法测算了中美

德日的贸易综合竞争力变化情况[１１].毛海涛等进一步细化了贸易利益,构建了标准化贸易利益指

标[１２].还有部分学者采用综合评价指标衡量贸易强国程度,如裴长洪和刘洪愧的研究发现,不同的

贸易强国具有不同的特性,使用统一指标进行比较的方法并不合理,因此使用４个一级指标和２０个

二级指标衡量现代贸易强国的特性,并将拥有贸易强国共性的经济体按照其特性分为八种类型的贸

易强国[１３].
综合可见,已有文献从贸易强国的内涵出发,综合考虑了贸易强国的实质内容,但仍存在拓展空

间:首先,采用贸易利益衡量贸易强国,并未完整地考虑贸易进出口环节的整体利益;其次,采用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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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衡量贸易强国的方法虽然更直观,但是由于数据缺失或指标衡量难度较大,其结果存在一定的片

面性;最后,贸易强国的内涵和评价标准应随时代变革而变化,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经济运行的底层

架构和基本逻辑均已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测度方法和指标体系无法很好地适用于新时代贸易强国的

衡量.值得一提的是,马述忠等考虑了数字化新特性,构建了综合衡量数字贸易强国的指标体系[１４],
但该指标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未能建立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特征遗漏问题.特别地,即便是

在数字经济时代,也并非意味着传统产业的完全消失,换言之,仅考虑数字产业而不考虑传统产业,对
贸易的考察和衡量是存在缺陷的.综上,如何在考虑传统贸易特征的基础上构建一个综合衡量指标,
以充分体现数字贸易强国的内涵,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纲要»将数字经济的概念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

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１)»(以下简称«数字经济分类»),按照上述划分方法对传统产业和新型

产业进行了分类,并指出数字经济产业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

要素驱动业和数字化效率提升业五类.其中,前四类为数字产业化部分,第五类为产业数字化部分.
新时代数字贸易强国指标构建理应遵循这种方式,综合考虑一国数字产业化水平和产业数字化水平.
鉴于此,本文在梳理已有贸易强国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数字贸易强国指标体系的微观理论基

础,从而搭建指标框架并进行测算.

三、微观机制与指标构建

在数字化潮流下,要素流动呈现出新的特征,要素的升级优化和集聚促进了中国传统比较优势向

贸易竞争优势的转变[１５],数据要素作为一种新兴的生产要素参与到生产和贸易的各环节,促进了贸

易效率的提高,因此,要探讨数字贸易强国指标的构建方法,需要从数据要素跨境流动带来的贸易优

势转型和提升方面入手,同时,还需要对数据要素流动这一关键因素在贸易优势中的作用进行定位.
在数字贸易的新形态下,数字贸易强国并非由数字经济的发展自发产生,而是在继承传统贸易方

式的基础上,依托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助力传统产业生产、贸易等环节技术水平的提升,同时

在数据要素流动的过程中塑造新兴的数字产业.因此,对数字贸易强国内涵的解读既不能脱离传统

贸易的内涵,又必须考虑数字技术带来的影响.从本质上看,笔者认为数字技术对贸易的影响即数字

贸易强国的内涵,体现在新兴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上.正如现有研究所言,随着数

据要素跨境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不断提升,传统产业与新兴数字产业的生产和贸易效率得到了显著改

善[１５],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数据要素受地理距离、贸易壁垒和政策壁垒的限制较小,这就导

致厂商与消费者的信息交换效率提升[１６],进而促进了商品流通以及贸易规模的攀升;其次,数据要素

流动使得非自发性技术溢出效应得到明显改善[１７],进而加快了本土产业生产技术的更新迭代,导致

贸易标的质量攀升;最后,数据要素的流动拓宽了厂商和消费者信息交换的渠道,形成了庞大的信息

网络,而网络中的任何一员都可以轻松获取所需信息,增加了贸易的便利性.可见,衡量数字贸易强

国的实质是衡量数字化潮流中数据要素跨境流动的质量、规模以及本土贸易便利性的提升程度.
尽管从贸易过程的角度如数据流通速度、数据交换量、数据交换类型等方面衡量数字贸易强国更

具有代表性,但在实际研究中,数字贸易涉及的跨境流动数据及其交互量庞大且难以捕捉,数字贸易

过程的描述存在较大困难.但从结果导向看,数字技术的发展对贸易结果的影响体现在贸易产品的

质量和数量等方面,而从全球贸易发展的实际出发,贸易质量和贸易数量的相对增加会提高一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因此,从贸易结果出发,通过构建一个涵盖贸易质量优势和数量优势的综合指标

来衡量数字贸易强国,既不会带来测度上的困难,也能确保结果的准确性.
基于上述分析,在当前阶段衡量数字贸易强国的指标应该侧重于体现数字贸易优势.因此,本文

旨在利用引入“数字化程度”变量的数理模型探讨厂商利润最大化和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下产品质

量和需求量的表达式,并利用其进一步探究在一个简化的两国模型中,数字化程度对质量优势和数量

优势的影响机理,以便为数字贸易强国指数的构建奠定微观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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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国模型中的贸易优势

假设i为数字产业出口厂商,j为传统产业出口厂商,x代表出口国,m 代表进口国,k１ 代表数字

产业的产品,k２ 代表传统产业的产品,k１∈(１,２N１),k２∈(１,２N２),且任一厂商仅会从事一种产

品的生产,那么在厂商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中,厂商个数即为产品种类数,Di代表i厂商数字化程度.

１．数字产业产品的贸易优势.本文将数字产业中出口厂商i的产品质量定义为λik１
,该指标包含

了厂商i数字化程度的信息,即数字产业厂商的出口产品质量是关于自身数字化程度的增函数.在

预算约束方面,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不再局限于仅向厂商提供劳动和资本,消费数据也成为一种禀

赋.在当前阶段,消费者提供数据要素并未获得显性支付,其收益自然也变成一种隐性收益.消费者

通过使用各类厂商推出的营销软件,将自己的偏好信息提供给厂商,厂商根据消费者提供的信息进行

产品和广告的“精准投放”,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时间,降低了消费者购买商品的机会成本,但显然这

一成本改善无法直接衡量.因此,为了在消费者收入中体现这一隐性的收入改善情况,本文将消费便

利度作为消费者收入的加成率纳入预算约束.为了便于下文从数字产品和传统产品两个方面分别分

析,这里将消费者购买数字产业产品的预算约束与购买传统产业产品的预算约束进行区分,基于此,
假定数字时代消费者预算约束如下:

ωL＋rK＋κI＝φ(Dm)(E１＋E２) (１)
式(１)中L、K和I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和数据禀赋,ω、r、κ代表相应的禀赋价格,E１ 和E２ 代表消费

者预算约束,消费者购买数字产业产品的预算约束为ωL＋rK＋κI＝φ(Dm)E１,消费者购买传统产业产品

的预算约束为ωL＋rK＋κI＝φ(Dm)E２.φ(Dm)＞１代表消费便利度,这是对城市便利度函数的拓展[１８],

φm 为大于０的常数.消费便利度是一个整体概念,因此应使用进口国整体的数字化程度进行衡量,Dm

代表进口国整体的数字化程度,其由进口国各数字产业厂商的数字化程度共同决定,即Dm＝∑
k１
Dρmk１

mk１
,其

中ρmk１∈(０,１)代表不同产业的权重,∑
k１
ρmk１＝１,基于此,本文假设消费便利度的表达式为:

φ(Dm)＝φmDm (２)
进一步地,假设 m 国消费者消费k１ 产品获得的总效用函数为CES效用函数的形式:

Umk１＝[∑
N１

i＝１
(qimk１λimk１

)σ－１
σ ]σ

σ－１ (３)

式(３)中 Umk１代表 m 国消费者从k１ 产品上获得的总效用,qimk１代表消费者消费i厂商k１ 产品的

数量;λimk１代表i厂商生产k１ 产品的质量,σ代表数字产业的产品替代率;N１ 代表生产k１ 产品的厂商

个数,即k１ 产品的种类数.
数字产业产品的综合价格指数为:

P１＝∑
N１

i＝１
p１－σ

imk１λ
σ－１
imk１

(４)

基于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得i厂商(i∈N１)k１ 产品面临的需求函数为:

qimk１＝p－σ
imk１λ

σ－１
imk１

φ(Dm)E１

P１
(５)

进口国整体的数字化程度之所以会影响消费者利益,即进口贸易利益,主要是因为进口同样数量

和同样质量的产品,进口国数字化程度不同,其进口产品的效用发挥程度也不同.如电话机的进口,
其作用发挥程度和效用大小,显然取决于进口国自身网络布局水平.

参照王永进的做法[１９],假定市场共有N种可能的状态,且每一种状态发生的概率是相同的,那么

设定每一种状态发生的概率为１－θ,两期状态一致的概率可以表示为θN１,厂商被敲竹杠的风险表示

为１－θN１,同时,厂商在第二期重新组织生产时,需要一定的调整成本S(ψ),这是一个与基础设施有

关的函数,将厂商i的利润目标函数设定为:

πimk１＝θN１[pbefore,imk１qbefore,imk１－MC１qbefore,imk１
]＋(１－θN１)[pafter,imk１qafter,imk１－

S(ψ)qafter,imk１MC１]－F１ (６)

９９



考虑到市场状态变化可能导致进口方需求变动,故式(６)中pbefore,imk１和qbefore,imk１分别代表按照契

约进行生产的产品价格和数量,pafter,imk１和qafter,imk１分别代表契约实际履行时产品的价格和数量.MCi

代表厂商i生产产品的可变成本,参照施炳展的做法[２０],将企业可变成本设定为:

MCi＝
ci

τiDik１
λβ１

imk１
(７)

式(７)中,ci 代表数字产业厂商的要素成本,基于上述分析,数字技术的融入显然对厂商的生产效

率具有促进作用,因此,在考虑生产环节时需要纳入厂商的数字化程度这一因素,故使用 Τ＝ιiDik１ 代

表数字产业厂商的生产效率,ιi 代表厂商组织生产必须达到的生产效率水平,Dik１ 代表厂商的数字化

程度,并将数字化程度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视作线性的.β１ 代表质量对可变成本的弹性,且β１＞０.

Fi＝F０＋[fi/ξi(Dik１
)]λα１

imk１代表固定成本,其中F０ 代表固定投入,fi 是一个常数参数,ξi(Dik１
)代表厂

商以低固定成本开发高质量产品的能力[２１],本文将其看作一个与数字产业厂商数字化程度相关的变

量;α１ 为固定成本的质量弹性.基于此,根据式(６)和式(７)得到企业的期望供给函数为:

E(qexpect,imk１
)＝[θN１＋(１－θN１)S－σ(ψk１

)] σ
σ－１MCi
æ

è
ç

ö

ø
÷

－σ

λσ－１
imk１

φ(Dm)E１

P１
(８)

最大化利润为:

E(πexpect,imk１
)＝ζ１ν１λ(１－σ)(β１－１)

imk１ Dσ－１
ik１ φ(Dm)－ F０＋

fi

ξi(Dik１
)λ

α１
imk１

æ

è
ç

ö

ø
÷ (９)

式(９)中ζ１＝[θN１＋(１－θN１)S１－σ(ψ)],ν１＝
１
σ

σ
σ－１

c１

ι１

æ

è
ç

ö

ø
÷

１－σE１

P１
.

根据式(９)可知,厂商数字化程度直接影响其利润,同时通过影响出口产品质量、数量以及厂商成

本,间接影响厂商利润即出口获益能力.这是数字贸易强国在生产层面的反映.
进一步根据式(９)对λimk１求一阶偏导可得:

λimk１＝ ζ１ν１

σ－１
１－β１

α１

ξi(Dik１
)

fi
φ(Dm)Dσ－１

ik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
α１－(１－σ)(β１－１)

(１０)

将需求函数式(５)与质量函数式(１０)代入式(３)可以得到最优条件下 m 国消费者对数字产业产

品k１ 的效用函数:

umk１＝ φ(Dm)E１

P１

é

ë
êê

ù

û
úú

σ－１
σ σ

σ－１
c１

ι１

æ

è
ç

ö

ø
÷

１－σ
ζ１ν１

σ－１
１－β１

α１

ξi(Dik１
)

fi
φ(Dm)Dσ－１

ik１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σ)(β１－１)

α１－(１－σ)(β１－１)

(１１)

显然式(１１)对Dm 的一阶导数大于０,对Dik１的一阶导数也大于０.
据此可以看出,消费者购买数字产业产品获得的效用,不仅与出口厂商数字化程度有关,而且还

会受本国数字化程度的正向影响.

２．传统产业产品的贸易优势.对于传统产业厂商来说,推动数字技术融合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交

易成本或减少资源错配以提升生产效率[２２]、减少生产错误[２３]、提升中间投入品的质量[２４],进而提升

产品的质量.与数字产业不同的是,传统产业并不直接受到某一特定数字基础设施或相关政策的约

束,而是在整体数字技术发展的条件下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２５],因此,传统厂商数字化程度是各

数字产业厂商数字化程度的集合,即Djk２＝∑
k１
Dρik１

ik１ ＝Dx.换言之,传统产业产品在地区整体数字化水

平的影响下,实现了质量提升.本文将Dx 视作质量的加成率,代入 m 国消费者购买传统产品的CES
效用函数中,进一步得到厂商j(j∈N２)面临的需求函数:

qjmk２＝p－γ
jmk２λ

γ－１
jmk２D

γ－１
x

φ(Dm)E２

P２
(１２)

由此可以得到企业的期望供给函数为:

E(qexpect,jmk２
)＝[θN２＋(１－θN２)S－γ(ψ)] γ

γ－１MCj
æ

è
ç

ö

ø
÷

－γ

(λjmk２Dx)γ－１φ(Dm)E２

P２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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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利润函数为:

E(πexpect,jmk２
)＝ζ２ν２λ(１－γ)(β２－１)

jmk２ D２(γ－１)
x φ(Dm)－Fj (１４)

根据式(１４)对λjmk２求一阶偏导可得:

λjmk２＝ ζ２ν２

γ－１
１－β２

α２

ξj(Dx)
fj

φ(Dm)D２(γ－１)
x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
α２－(１－γ)(β２－１)

(１５)

可见,对于传统厂商来说,其利润函数以及质量函数是 Dx 的增函数,即均随着 Dx 的增加而

增加.
由传统产业产品需求函数式(１３)和质量函数式(１５)可知,m 国消费者对传统产业产品k２ 的效用

函数为:

umk２＝ φ(Dm)E２

P２

é

ë
êê

ù

û
úú

γ－１
γ γ

γ－１
c２

ι２

æ

è
ç

ö

ø
÷

１－γ

Dγ－１
x

ζ２ν２

γ－１
１－β２

α２

ξj(Dx)
fj

φ(Dm)D２(γ－１)
x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１－γ)(β２－１)

α２－(１－γ)(β２－１)

(１６)

显然,式(１６)对Dm 的一阶导数同样大于０,也就是说,消费者通过进口方式购买传统产业产品获

得的效用,不仅会受本国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而且会随着出口厂商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
综上可见,在简化的两国贸易模型中,出口国对应的就是进口国,因此,数字贸易强国在生产层面

(出口)和消费层面(进口)的理论逻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成立的.这意味着,出口方的数字化程

度对最优条件下厂商选择的产品质量和数量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正向影响,进而实现了厂商利润的

最大化,这是数字贸易强国在生产层面的体现;同时,作为进口国,其整体的数字化程度对消费者的需

求量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正向影响,进而实现了消费者效用的最大化,这是数字贸易强国在消费层面

的体现.以上结论表明数字贸易强国指数的构建需要同时包含出口和进口两个层面.
(二)数字贸易强国指数构建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在当前阶段,数字技术水平提高对贸易产品的质量优势和数量优势均产生了

正向影响,而贸易优势根源于贸易产品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２６],此外,较大的贸易规模能够促进产业

集聚[２７]和全球价值链攀升[２８],进而提升贸易优势.因此,数字技术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

贸易优势提升.于是,本文使用“数字贸易优势”综合衡量数字贸易强国,并将“数字贸易优势”定义为

一国或地区在产品贸易过程中利用数字技术获得的贸易数量优势和贸易质量优势.
此外,贸易优势与一国定价权密切相关,在贸易过程中,对产品拥有定价权的一方往往能够获得

更高的贸易利益,但定价权的大小难以直接衡量.根据李钢的观点,传统贸易强国可从贸易产品的定

价权、质量和数量优势两个方面进行分解[２９],即出口产品定价权与产品质量和数量优势是同一个问

题的不同方面.因此,本文从数字贸易产品的数量优势和质量优势两个维度综合衡量“数字贸易优

势”,并在此基础上将“数字化水平”作为一个乘数,用以进一步区分数字产业贸易和传统产业贸易.
基于此,本文按照贸易流向,将贸易优势指标进一步分解为出口优势和进口优势.

１．出口产品优势.根据上文分析,数字产业产品所包含的数字化程度信息内含于质量和数量的

表达式中,因此,本文将数字产业的出口产品优势指标构建为:

TVDI,ik１＝∑
j

EVijk１

EVik１

(r_qualityDI,ijk１＋r_quantityDI,ijk１
) (１７)

式(１７)中 TVDI,ik１代表i国数字产业出口k１ 产品的优势,其中既包含出口产品数量优势,又包含

出口产品质量优势.r_quantityDI,ijk１代表标准化后的出口产品数量优势,其中出口产品规模用i国出

口至j国k１ 产品的贸易额占j国进口k１ 产品总贸易额的比重进行衡量.r_qualityDI,ijk１代表i国数字

产业标准化后的出口产品质量,可以等价为i国向j国出口k１ 产品的质量优势,«数字经济分类»将数

字产业定义为,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

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因此,数字产业出口产品质量实际上包含了数字化程度的异质

性因素.EV代表出口额.
在上述分析中,数字技术进步对传统产业产品的作用途径为:整体的数字化程度作为质量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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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成率,影响了传统产业产品的质量优势和数量优势.因此将产业数字化下i国出口k２ 产品的贸

易优势指标构建为:

TVID,ik２＝∑
j

EVijk２

EVik２

(r_qualityID,ijk２∗Di＋r_quantityID,ijk２∗Di) (１８)

式(１８)中Di 衡量了i国的数字化程度.

２．进口产品优势.在数字产业化背景下进口k１ 产品的优势与贸易国出口k１ 产品的优势对称,

TV∗
DI,ik１代表数字产业产品k１ 的进口优势.r_quality∗

DI,ijk１ 代表标准化后的进口产品质量,可以等价

为i国从j国进口k１ 产品的质量优势.r_quantity∗
DI,ijk１ 代表标准化后的进口产品数量优势,其中进

口产品规模用i国从j国进口k１ 产品的贸易额占j国出口k１ 产品总贸易额的比重表示.如上所

述,从消费者角度看,进口产品所能实现的消费者福利水平相对提升,或者说效用最大化实现水平

会受到本国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正向影响,本国数字化发展水平越高,同样的进口质量和进口数量

所能实现的消费者利益越大,这也是数字贸易强国的重要表现之一.由此,将数字产业进口产品

的贸易优势指标构建为:

TV∗
DI,ik１＝∑

j

IV∗
ijk１

IV∗
ik１

(r_quality∗
DI,ijk１＋r_quantity∗

DI,ijk１
) (１９)

基于同样的逻辑,可将传统产业数字化背景下进口产品的贸易优势指标构建为:

TV∗
ID,ik２＝∑

j

IV∗
ijk２

IV∗
ik２

(r_quality∗
ID,jik２∗Di＋r_quantity∗

ID,ijk２∗Di) (２０)

综上所述,本文将数字贸易强国指数构建如下:

TPi＝(∑
k１

EVik１

EVi
TVik１＋∑

k２

EVik２

EVi
TVik２

)
  

出口环节优势

＋(∑
k１

IVik１

IVi
TV∗

ik１＋∑
k２

IVik２

IVi
TV∗

ik２
)

  
进口环节优势

(２１)

四、数据选取与指标测度

本文参考国家统计局«数字经济分类»提供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划分标准对产业进行分类,
但该标准使用国民经济行业标准(GB/T４７５４—２０１７),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一致,本文手动将该分类

标准匹配至海关四位编码(HS４).另外,依据每一数字经济行业分类中产品的性质,本文进一步将

«数字经济分类»中的“计算机制造、通讯及雷达设备制造、数字媒体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０１０１—

０１０４)划归为数字产成品制造业.借鉴２０２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等３个部门联合发布的

«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报告(TIMG２０２３)»的做法,本文将“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其他数字产品

制造业”(０１０５—０１０６)划归为数字产业中间产品制造业.
在本文所选数据中,产品贸易额数据来源于BACI数据库.在该数据库中,由于贸易合同约定的

标的交割方式不同,产品价格有离岸价格(FOB)和到岸价格(CIF)两种,考虑到本文研究实际需要,
我们采用离岸价格(FOB)测算出口产品质量,同时依据贸易额和贸易价格逆推贸易数量,以此提高

本文估计的准确率.
在本文所构建的指标中,出口产品质量是衡量异质性的因素,需要通过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因此

参照 Gervais[３０]、Roberts等[３１]、Im 等[３２]、施炳展等[２０]的做法,对式(５)的需求函数两端取对数,得到

数字产业考虑数字化程度的出口产品质量的计量回归方程式.同时,为了考虑产品种类对出口产品

质量的影响,并消除产品质量与产品价格相关导致的内生性偏误,本文参照施炳展和邵文波[３３]、

Khandelwal[３４]、Nevo[３５]和 Hausman[３６]的做法,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国内市场规模变量来控制出口国

产品种类,并选择一国在除j国外的其他市场上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作为该国在j国市场出口产品价

格pijk１的工具变量,得到如下考虑数字化程度的出口产品质量测算方程:

lnqijk１＝－σlnpijk１＋øjlnDj＋lnDemandi＋χ１＋εDI,ijk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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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２２)中Dj 代表进口国j的数字化程度,本文使用ITU 提供的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其代理变量;
χ１ 表示进口国—年份二维虚拟变量,根据施炳展的做法[２０],本文在回归时通过固定进口国—年份以

控制其对结果的影响;Demandi＝GDPi/ri＋∑
j≠i

GDPj/Disij代表国内市场需求,其中ri 代表出口国半

径,Disij代表两国地理距离,本文使用BACI数据库提供的一国主要城市的加权距离作为国家半径的

代理变量,将两国首都的距离作为两国地理距离的代理变量;εDI,ijk１ ＝(σ－１)lnλDI,ijk１ 为包含产品质量

信息的残差项.进而数字产品的出口质量可以表示为:

qualityDI,ijk１＝lnλ̂ijk１＝
ε̂DI,ijk１

σ－１＝
lnqijk１－lnq̂ijk１

σ－１
(２３)

为了便于结果的计算和横向、纵向比较,本文进一步对式(２３)进行标准化,得到可以加总的各国

数字产品出口质量优势:

r_qualityDI,ijk１＝
qualityDI,ijk１－min_qualityDI,ijk１

max_qualityDI,ijk１－min_qualityDI,ijk１

(２４)

同理,对式(１２)取对数可得到传统产品的出口质量估计方程,该回归方程不但包含进口国整体的

数字化程度,而且包含本国数字化程度变量,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另一方面,产品出口规模通过i国出口到j国k产品的总额占j国进口k产品总额的比重衡量,

具体表达式为:

quantityijk＝
vijk

vjk
(２５)

同时,本文对该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产品出口数量优势如下:

r_quantityijk＝
quantityijk－min_quantityijk

max_quantityijk－min_quantityijk
(２６)

依据上述方法同样可以计算任一国家的进口产品质量和数量,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
此外,在进行测算前,需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初步清洗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因此本文参照施炳

展的做法[３３],首先剔除存在信息损失的样本,如缺失离岸价格或到岸价格、缺失地理距离或缺失互

联网覆盖率的样本;其次剔除贸易数量小于１００吨的样本;最后剔除工具变量缺失的数据.最终

得到５１８６６９３条数字产业出口样本,５２６３５４０条数字产业进口样本以及３９８１３０２４条传统产业贸

易样本.

五、测算结果及分析

依据本文构建的数字贸易强国计算公式,笔者对全球１９２个国家或地区的数字贸易强国指数进

行了测算,限于篇幅,以下仅汇报样本期间年度平均贸易额处于全球贸易前２０的国家的数字贸易强

国指数测算结果及排名情况,并参照客观事实对其合理性进行验证.未汇报的测算结果,感兴趣的读

者可向作者索取.此外,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差异,本文进一步按照不同产业、不同

产品性质对指标各部分进行分析,以探究现阶段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
(一)数字贸易强国:综合指数测算结果及分析

表１汇报了２０个国家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的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及排名情况,从最终结果可以看出,美
国的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始终排在第一位,而中国在２０１６年后超越德国,成为全球第二,但从数值看,
仍与美国存在较大的差距;而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也始终排在前列,且与中国差异并不大.

进一步观察表１汇报的测算结果还可以发现,数字贸易发展存在三个关键时间节点,分别是

２０１２年(全球４G网络正式商用)、２０１４年(中国４G网络开始民用并普及)和２０１８年(中国５G网络正

式商用前一年).具体而言,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德国、中国与日本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出现小幅度增长,荷
兰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基本未发生明显变动,而美国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在２０１３年出现显著下降后于

２０１４年回升.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由于美国作为较早普及４G网络的国家,在２０１３年处于发展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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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期,而其他后起步国家此时正处于新兴发展时期,４G网络的发展为其数字贸易质量和数量的提升

提供了重要的动能,这就导致美国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在此阶段相对下降.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是中国普及

４G网络的阶段,在这一段时间内数字贸易蓬勃发展,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大幅度提升.值得注意的是,
德国的４G网络稳定性及覆盖率至今仍没有明显优势,进而导致其在该阶段未能在贸易方面充分发

挥数字技术的优势,使得德国在该阶段的数字贸易强国指数没有明显提升.在２０１８年后,美国、德
国、中国、日本和韩国五个国家的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及排名均未出现较大波动,其原因在于,经过多年

发展,各国已将４G网络普及带来的新动能挖掘殆尽,而５G网络仍处于萌芽阶段,同时,限于技术发

展水平,全球数字贸易治理结构和市场版图已基本定型,无法为贸易提供更多的增长点,进而导致

２０１８年后各国指标趋于平稳.
　表１ 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及排名

年份

国家

２０１２

指数 排名

２０１３

指数 排名

２０１４

指数 排名

２０１５

指数 排名

２０１６

指数 排名

２０１７

指数 排名

２０１８

指数 排名

２０１９

指数 排名

美国 ３．９２７９ １ ３．８３８８ １ ３．９１２１ １ ３．９５０４ １ ４．１５２１ １ ４．１８１１ １ ４．２０５９ １ ４．１９１５ １
德国 ３．５２４８ ２ ３．５４４２ ２ ３．６１３８ ２ ３．６２０２ ２ ３．５６１０ ３ ３．５５８５ ４ ３．６０９７ ３ ３．６１０９ ３
中国 ３．４７２１ ３ ３．４８８９ ３ ３．５２１６ ３ ３．６０３１ ３ ３．６８９７ ２ ３．７０５８ ２ ３．８８４５ ２ ３．９３１８ ２
日本 ３．４０５６ ４ ３．４８６３ ４ ３．４８２６ ４ ３．４９５４ ５ ３．５４８５ ４ ３．４８９７ ５ ３．４８５３ ５ ３．４９５５ ５
荷兰 ３．３０６５ ５ ３．３１０３ ６ ３．２９０６ ７ ３．２１８２ ８ ３．２０１５ ８ ３．２８０３ ７ ３．２５８３ ８ ３．２６３６ ９
韩国 ３．２９６５ ６ ３．３１８２ ５ ３．４４５９ ５ ３．５４３３ ４ ３．４８６２ ５ ３．６５８２ ３ ３．５９４８ ４ ３．４９６６ ４
阿联酋 ３．１５３２ ７ ３．０９３６ ９ ３．２９８７ ６ ３．２９３８ ６ ３．１４３１ １０ ３．２０９９ ８ ３．３９７７ ６ ３．２７１９ ８
英国 ３．１１９４ ８ ３．１４９１ ８ ３．２１９３ ９ ３．２０６６ ９ ３．２７２３ ６ ３．１２５０ １０ ３．１４５５ １１ ３．１７５９ １１
加拿大 ３．０９８１ ９ ３．１６９７ ７ ３．２７０７ ８ ３．２６８６ ７ ３．２４８７ ７ ３．３２５１ ６ ３．３４７５ ７ ３．３４４２ ７
法国 ３．０７８５ １０ ３．０６４０ １０ ３．０９９３ １１ ２．９７０５ １３ ２．９９７３ １５ ２．９９２４ １３ ３．１０８１ １２ ３．０６５０ １２
俄罗斯 ３．０３１４ １１ ３．０３６９ １１ ３．０３６７ １３ ２．９１９３ １４ ３．１５６８ ９ ３．０９９２ １１ ３．１８７４ １０ ３．２４０５ １０
瑞士 ２．９６３１ １２ ２．９２２６ １４ ２．９６５５ １４ ２．８８１５ １５ ３．０１２９ １４ ２．９３８６ １５ ３．０１４３ １４ ２．９９９３ １５
澳大利亚 ２．９２３８ １３ ２．９６２６ １３ ３．０５２９ １２ ３．０６７５ １１ ３．０５１４ １３ ２．９３１５ １６ ２．９４４８ １７ ２．９８７５ １６
新加坡 ２．９１９１ １４ ３．０２３３ １２ ３．１６２９ １０ ３．１７０２ １０ ３．０７６４ １１ ３．０７８１ １２ ３．０５４６ １３ ３．０３８０ １４
比利时 ２．８０９７ １５ ２．８３１６ １５ ２．８７４８ １５ ２．８２３５ １７ ２．８８４８ １７ ２．９１７２ １７ ２．９５３８ １６ ２．９３９７ １７
墨西哥 ２．７１８５ １６ ２．８０７７ １６ ２．８６１９ １６ ３．０６２０ １２ ３．０５４３ １２ ３．１６２７ ９ ３．２３５１ ９ ３．３６２５ ６
西班牙 ２．６６４６ １７ ２．６９６９ １７ ２．７９５３ １７ ２．８４２４ １６ ２．８９７０ １６ ２．９４７０ １４ ２．９７８１ １５ ３．０４４１ １３
意大利 ２．５４３９ １８ ２．５５６７ １８ ２．５０４３ １９ ２．５２４７ １９ ２．５９０３ １９ ２．６２２７ １９ ２．８２５８ １８ ２．８２４０ １９
波兰 ２．５０７４ １９ ２．４９３３ １９ ２．５８５５ １８ ２．６０３６ １８ ２．６８４５ １８ ２．７１４３ １８ ２．７７６２ １９ ２．８４６６ １８
印度 １．７４１６ ２０ １．７１３９ ２０ １．７３７０ ２０ １．７７４８ ２０ １．８２１４ ２０ １．８８９７ ２０ １．９３３６ ２０ ２．１４０６ ２０

　　(二)数字贸易强国:质量和数量维度的分解结果及分析①

为了进一步探寻不同国家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变化的原因,本文按照计算公式对数字贸易强国指

数进行数量和质量的分解.基于分解结果我们发现,中国数字贸易数量优势经过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的小

幅下降后呈现高速增长,且排名始终处于前二,并于２０１７年后稳定在第一位,但其数字贸易质量优势

在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间虽然稳步增长,但始终处于２０国中靠后的位置.２０１９年数字贸易质量优势和数

量优势的具体测算结果见表２第(１)列和第(２)列.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德国、荷兰和日本等国的数字

技术发展相对落后,但其拥有强大的科技研发能力和深厚的贸易底蕴,仍然维持了较高的数字贸易质

量优势.美国作为数字贸易第一强国,数字贸易质量优势始终处于前列并于２０１６年后稳定在世界第

一位,同时,其数字贸易数量优势也始终处于世界前二的位置.因此,中国在数字贸易质量方面仍与

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
(三)数字贸易强国:产业层面的分解结果及分析

为了深入探究２０国数字贸易强国指数的差异,本文进一步在区分数字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基础

上,分别从出口和进口角度对数字贸易强国指数进行分解测算,其中,２０１９年数字产业出口优势测算

结果见表２第(３)列.

４０１



　表２ ２０１９年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分解结果

(１)

质量优势 排名

(２)

数量优势 排名

(３)

数字产业出口优势 排名

(４)

产成品出口优势 排名

(５)

中间产品出口优势 排名

美国 ２．７５２４ １ １．４６３３ ２ ０．９９７３ ４ ０．４７８２ ８ ０．５１９１ ４
德国 ２．６５３２ ２ ０．９７０１ ６ ０．９５６３ ５ ０．４７３６ ９ ０．４８２７ ６
中国 ２．３５１６ １５ １．６２０２ １ １．３６１８ １ ０．９９５５ １ ０．３６６３ １１
日本 ２．６３８２ ３ ０．８７２３ ８ ０．９４４８ ６ ０．２７７３ １８ ０．６６７５ ２
荷兰 ２．５３７５ ７ ０．７４４２ １０ ０．８３７５ ９ ０．５５３１ ４ ０．２８４５ １６
韩国 ２．５５０２ ６ ０．９７２１ ５ ０．９９９０ ３ ０．２５２７ １９ ０．７４６３ １
阿联酋 ２．３４３２ １８ １．００５５ ３ ０．８９４４ ８ ０．７１６３ ３ ０．１７８１ ２０
英国 ２．５９７５ ４ ０．５９８６ １４ ０．７８１８ １６ ０．３９４５ １４ ０．３８７３ ９
加拿大 ２．５８８０ ５ ０．７７７８ ９ ０．７２７８ １７ ０．４５６２ １１ ０．２７１５ １７
法国 ２．４８６６ ９ ０．５９３２ １５ ０．７９６６ １４ ０．３０６２ １７ ０．４９０４ ５
俄罗斯 ２．３４４６ １７ ０．９２８１ ７ ０．９０９７ ７ ０．５２７９ ６ ０．３８１８ １０
瑞士 ２．３４４７ １６ ０．６７６８ １１ ０．７０５３ １８ ０．３７０７ １５ ０．３３４６ １２
澳大利亚 ２．３９７１ １１ ０．６１９０ １３ ０．６２５６ ２０ ０．４１６４ １２ ０．２０９３ １９
新加坡 ２．４１９８ １０ ０．６５１５ １２ ０．８０６２ １２ ０．２３０９ ２０ ０．５７５３ ３
比利时 ２．３８５２ １３ ０．５６６０ １７ ０．６９５５ １９ ０．４０３９ １３ ０．２９１７ １５
墨西哥 ２．３８９８ １２ ０．９７７５ ４ １．１６４０ ２ ０．７４５５ ２ ０．４１８５ ８
西班牙 ２．４９０２ ８ ０．５８０５ １６ ０．７９９４ １３ ０．３４００ １６ ０．４５９４ ７
意大利 ２．３１２９ １９ ０．５２８７ １８ ０．８１６２ １０ ０．５４５８ ５ ０．２７０３ １８
波兰 ２．３７８７ １４ ０．４７６０ １９ ０．８１２９ １１ ０．４９４９ ７ ０．３１８１ １４
印度 １．７４５０ ２０ ０．４０５２ ２０ ０．７８４８ １５ ０．４６１４ １０ ０．３２３４ １３

　　第一,数字产业层面.首先从出口角度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其数字产业出口的质量、
数量以及总优势始终处于世界第一位.值得注意的是,数字产业出口优势处于第二位的并非美国或

其他发达国家,而是墨西哥,其原因在于墨西哥贸易的主要对象为美国,其向北美的出口带动了墨西

哥产成品和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墨西哥作为世界较为开放的经济体之一,是外国企业

进入北美的通道.外国企业的涌入以及墨西哥本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导致墨西哥对美贸易数量具

有明显的优势,同时,墨西哥在数字产业出口方面也有较为明显的数量优势.在数字产业质量优势方

面,美国始终处于第二位,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数字产业分为数字产品制造和数字零件制造,而美国作

为世界科技发展最顶尖的国家,其出口优势主要集中在数字中间产品出口上.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
其数字产业出口优势主要集中在数字产成品出口上,而限于技术门槛以及国内产业发展,国际市场对

于产成品的需求高于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导致中国数字产业出口所面向的国家更多,产品更丰富,总
质量加成率也更高,最终表现为美国数字产业产成品出口质量和数量优势相对中国较小.为了验证

出现这种差异的真正原因,笔者将在下文进一步按照产品性质进行分解对比,以提供进一步的经验

证据.
其次从进口角度看,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市场,其进口数量优势和总优势始终处于前两

位,但从进口质量优势来看,中国数字产业进口质量优势在２０１８年后的排名跌入１０名以后.可能的

原因在于自２０１８年起,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署出台了一份针对 AI技术、AI芯片、机器人、量子计算

等几项正在蓬勃发展的核心前沿技术的出口管制框架,导致中国进口高质量数字芯片、半导体元器件

等产品受到极大限制,因此,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中国数字产业进口质量优势和数量优势均出现明显下降.
同时,从数字产业出口数量优势可以看出,虽然中国仍处于世界前列,但从数值来看,中国数字产业出

口数量优势明显下降.这也可以说明中国进口数字产业产品质量和数量优势下降,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中国进口数字产业核心中间产品受到了阻碍.
第二,传统产业层面.首先从出口角度而言,美国作为世界科技强国,凭借其在数字基础产业上

的统治地位,较早实现了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也较早地实现了传统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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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产到销售的自动化、电子化转型.而中国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受到发达国家贸易政策

的牵制,导致中国传统产业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创造的新价值虽然不断提升,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

的差距.其次从进口角度看,由于受到技术壁垒的限制以及数字技术发展相对滞后,在４G时代前期

中国实现的进口是低质低量的,２０１５年后中国传统产业的进口数量优势实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并
实现了数量优势上的赶超,最终于２０１８年后稳定在世界第二位.而中国传统产业进口质量优势始终

处于２０国中较为靠后的位置.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中国进口货物分类金额可知,产生这一情况的

主要原因在于随着中国工业体系的不断发展,初级产品以及资源能源类产品占据了我国传统产业进

口(排除工业制成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划归为数字产业的产品)的绝大多数,因此,进口质量优势相

对较低.
(四)数字贸易强国:产品性质层面的分解结果及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区分产成品和中间产品更加有助于我们认识数字贸易强国建设情况.
为此,根据上文基于产品性质对数字贸易产品的划分结果,本文进一步对数字产业产成品制造业和数

字产业中间产品制造业的贸易优势进行了分解测算,以详细阐释中国数字产业的贸易结构.其中,

２０１９年产成品出口优势和中间品出口优势的测算结果见表２第(４)列和第(５)列.
第一,产成品层面.在产成品出口方面,中国始终占据出口质量和数量的绝对优势,其原因在于,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拥有大量劳动力以及制造业企业,为世界提供了大量产能,“中国制造”的数字

产品也遍及世界各地,使得中国在数字产业产成品贸易方面占据了绝对的领先地位,而发达国家在产

成品出口的质量和数量方面与中国存在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与出口优势完全相反,中国在数字产

业产成品进口方面处于相对落后的位置,而排名靠前的国家大多是实际控制行业规则的发达国家,这
些国家往往通过跨国公司将产品生产线设置于劳动密集型国家,依靠较低的人工成本实现产品成本

的压缩以及全球资源的整合,并凭借其在数字产业的“话语权”控制产品生产,以享受更低成本的

产品.
第二,中间产品层面.首先,中国在数字产业中间产品出口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其原因如上所述,

发达国家往往控制着数字产业核心中间产品(如芯片、半导体元器件)生产的核心技术,同时,中国数

字技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发达国家对中国高科技产业进行限制,导致中国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数字

技术水平的大幅提高,中国数字产业中间产品出口的质量和数量处于劣势地位.其次,中国在中间产

品进口中始终拥有绝对的优势,其原因与前述相同,中国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的贸易限制,无法在短时

间内突破技术壁垒,因此数字产业的核心零件主要依赖于进口.作为世界人口排名第二的人口大国,
中国对民用数字中间产品的需求量极大,因此占据了进口的数量和质量优势;而西方发达国家则依靠

出口数字产业核心中间产品,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垄断.

六、结论及启示

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化程度对贸易利益的微观影响机制,构建了数字贸易强国的综合衡量

指标,据此测算了２０１２—２０１９年不同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强国指数,并进一步从质量、规模等多个维度

对指标进行了分解,从中提取出各国指标中隐含的贸易事实.测算结果表明:第一,在样本期间,中国

数字贸易强国指数上升到世界第二,但在数字贸易质量方面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仍然存在

较大差距;第二,从产业层面看,在数字产业方面,中国数字贸易具有显著优势,保持了领先地位,但在

融合数字技术的传统产业方面,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中国与美国、日本、韩国及德国等相比均不占

优;第三,在数字产业方面,中国数字贸易保持领先地位的原因可能在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
中国在数字产成品出口方面占据了数量和质量上的优势,而产成品出口显然内含了来自发达国家进

口的中间产品,这一层面的领先地位和优势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统计幻象”;第四,基于产品层面的测

算结果表明,在作为数字产业核心的中间产品上,中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从而为上述的“统计

幻象”提供了佐证,即产成品上的数字贸易优势,可能是建立在对关键和核心中间产品的进口依赖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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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
本文研究不仅能够从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实践需求出发,对理解和认识数字贸易强国提供了基本

经验证据,而且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迈向贸易强国也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具体而言,在数字经济时

代,中国迈向贸易强国不仅要继续发挥体量优势,与此同时,还要筑好质量优势的根基.为此,第一,
注重高端技术人才培养.在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加强对中国高新技术封锁的当下,更要重视数字经济

领域高端技术人才培养,通过产业与高校研究团体联合,构建“政产学研资用”一体的综合系统.第

二,继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时代,数字基础设施与传统“铁公基”相比,能
够为贸易注入更多新动能,刺激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使传统实体产业迸发新的活力,因此把握住新基

建覆盖带来的数字发展新优势在当前尤为重要.第三,进一步整合全球创新要素和创新资源.在数

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虽然中国已在起步阶段取得了一定的技术优势,但在西方国家多方面技术壁

垒和限制下,想要进一步在国际竞争中扩大优势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和困难,况且,数字技术本身就

具有开放开源的特征,因此,中国必须继续坚持扩大开放,在更大的开放中整合全球可利用的新要素

和新资源,为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注入新的推动力.

注释:

①限于篇幅,此处及下文各部分只汇报了２０１９年的部分指标测算结果,具体分类结果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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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fulCountryinDigitalTrade:Connotation,IndicatorsandMeasu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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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JointResearchInstitute,NanjingAuditUniversity,Nanjing２１１８１５,China;

２．SchoolofEconomic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３１００５８,China)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thatthedigitaleconomyhasgraduallybecomethemaineconomic
formintheworld,acorrectunderstandingofthedigitaltradepowermustbebasedonthescientific
constructionofthedigitaltradepowerindex．Thispaperanalyzesthemicroimpactmechanismof
digitaldegreeontradeinterests,buildsacomprehensivemeasurementindexofdigitaltradepower
onthisbasis,calculatesthedigitaltradepowerindexfrom２０１２to２０１９,andfurtherdecomposes
andcalculatesfrom multipledimensionssuchasqualityandscale．Theresultsareasfollows．FirstＧ
ly,duringthesampleperiod,China＇sdigitaltradepowerindexrankedsecondintheworld,but
thereisstillasignificantgapinthequalityofdigitaltradecomparedtodevelopedcountriessuchas
theUnitedStates,Japan,andGermany．Secondly,fromanindustrialperspective,digitaltradein
China＇sdigitalindustryhassignificantadvantagesandmaintainsaleadingposition．Thisisdueto
thefactthatundertheconditionsofglobalvaluechaindivisionoflabor,China＇sdigitalproductexＧ
portshaveaquantityandqualityadvantage,buttheyarenotsuperiorintermsofquantityandqualＧ
ityintraditionalindustriesthatintegratedigitaltechnology．Thirdly,basedonproductlevelcalcuＧ
lations,thereisasignificantgapbetweenChinaanddevelopedcountriesintermsofintermediate
productsasthecoreofthedigitalindustry．Tobuildastrongdigitaltradecountry,Chinaurgently
needstotransformfromitsadvantagesinquantityandfinishedproductstoitsadvantagesinquality
andcoreintermediateproducts．
Keywords:PowerfulCountryinDigitalTrade;TradeAdvantages;DigitalIndustrialization;IndusＧ
trialDig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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